
《上海“V”型海岸带生态空间及试点单元专项规划》

采购需求

一、工作背景

上海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发展海洋经济、推

进建设海洋强国的决策部署，勇担兴海强国使命，奋力打造国际

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、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。落实“上

海 2035”总规提出的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目标,结合《上海

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提出构建具有全球

竞争力的创新海岸带、拥抱海洋文明的人文海岸带、韧性可持续

的生态海岸带，为强化资源整合、功能聚合、蓝绿聚合、空间复

合，探索超大城市海岸带生态空间的发展利用模式，开展本次规

划研究和编制工作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本次规划聚焦上海滨江、临海、沿湾海岸带生态空间，统筹

林、土、湿、绿、水等多种要素，创新海岸带空间利用新模式，

着力塑造美丽安全的生态海岸带、营造富有活力的滨海画卷。主

要工作内容包括“总体概念规划—分段设计指引—试点单元设计”

三个层面。工作内容为：

1、总体概念规划：聚焦上海“V”型海岸带，加强陆海全域

统筹，研判战略价值、提出目标愿景、描绘总体方案、构建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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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、梳理设计思路，着重研究超级生态堤主脉贯通和五道贯通

的结构选线方案。

2、分段设计指引：基于海岸带沿线的现状海堤类型、生态

要素基底和岸带功能分布，分段采用因地制宜的规划策略，形成

满足各段要素特征和发展导向的空间结构和设计方案，明确功能

布局、主脉塑造、蓝绿网络、五道贯通等方面的设计指引。

3、试点单元设计：延续总体概念规划和分段设计指引层面

的设计理念，进一步强化空间品质提升、深化开放空间及风貌景

观设计、细化生态堤及地形塑造引导，自选形成 3-5 个试点单元

（单个试点单元面积需 10 平方公里以上）的设计方案和空间意

象，明确公共空间、五道贯通等方面的设计指引。

三、成果要求

形成上海“V”型海岸带生态空间及试点单元的规划成果，

主要包括：报告和图件。

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，电子文件应包括

PDF 文件和可编辑的 PPT 格式文件等。

四、进度要求

按照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具体工作时间要求推进，中标

后 30 天内提交项目工作方案；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并提交

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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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转让与分包

合同转让与分包：1.合同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；2.本次采购中

“空间效果图渲染、模型制作以及多媒体制作等设计成果可视化表现

工作”部分可分包履行，其他部分不得分包。投标人拟在中标后将上

述部分分包的，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《对外分包专项服务情况表》，

载明接受分包的企业、分包合同金额，接受分包的企业不得再次分包。

除上述情形外，中标后一律不得对外分包。若允许分包的部分须具有

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准入性资格方可履行，投标人不予分包的，

则必须承诺自身具有相应资格；投标人分包的，则必须承诺接受分包

的企业具有相应资格。六、联合投标

本项目接受联合投标。联合投标的须符合招标文件规定：提

交联合投标协议且格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确定联合协议中的甲

方作为联合体主办方，联合体成员不得多于 3 家，联合体各方不

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

下的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联合体分工

承担相同工作的，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。

七、人员组织要求

1、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

务需求，供应商应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（不包含项目

负责人）不少于 8 人，具有城乡规划等高级职称证书或硕士及以

上学历人数不少于 5 人的优先考虑。在服务期限内，项目组人员

应保持相对稳定，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

4

2、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；从事城乡规划

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，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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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他要求

1、根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要求变化即时做

出工作调整。

2、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规

定。

3、严格遵守保密要求，未经委托人许可，中标单位不得向

第三方泄露与本工作相关的任何资料、数据和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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